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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49/2021_2022__E8_88_B9_E

8_88_B6_E9_85_8D_E8_c31_249356.htm 【案情】 原告：山东

省畜产进出口公司。 被告：香港永合船务公司。 第三人：青

岛金安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安储运）。 第三人：中外

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以下简称海运公司）。

1998年7月初，原告向被告订舱出运8个货柜的园葱，约定由

被告将货物从装港青岛运至目的港日本神户，原告应支付约

定的海运费、港杂费等。被告接受订舱后，又以自己的名义

通过第三人金安储运向第三人箱运公司订舱。箱运公司接受

订舱后，即出具了提单号。1998年7月7日，被告向原告发出

入货通知，告知提单号、使用半开门集装箱，同时告知装运

航次。原告按入货通知单运货准备好货物，由被告从原告工

厂接受已装箱铅封的集装箱入港。因该航次船舶超载，原告

有5柜货物共120吨园葱未能装上预定的船舶，导致甩箱，被

告迟至7月15日才将货物送回原告货场。7月16日，原、被告

双方的代表共同进行了盘货，并决定对已腐烂的园葱进行分

检。7月22日，莱西市公证处应原告证据保全的申请，指派公

证员会同原告及有关见证人对受损园葱进行查验，并对制作

的勘验记录出具了公证书。检验记录表明，查验园葱共计120

吨，腐烂数量69.15吨，腐烂率为57.625%。该批园葱CFN价

格270美元/吨。以全损69.15吨计算，货损CNF价值

为154965.15元人民币。货物回运后产生卸车费960元、包装网

袋费9000元、二次分检加工费3万元及公证费1200元，合

计41160元人民币。该五个货柜的货物运费5200美元，69.15吨



的运费经折算为24870元人民币，因未装船原告未予支付。

1998年6月19日，被告在承运原告另一票园葱货物中，货到目

的港日本大阪后有腐烂发霉现象。但提单中未载明货到日期

。原告以被告此航次交货比前几航次交货晚三、四天属迟延

交付为由，索赔因此产生的损失6万元。 原告于1998年8月25

日向青岛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因甩箱

造成的货损180997.20元及因迟延交付造成的货损6万元。 被告

香港永合船务公司答辩称：被告作为原告的货运代理人，

于1998年7月5日接受原告委托向第三人金安储运订舱，金安

储运经第三人箱运公司取得提单号，后第三人箱运公司因舱

位已满未将原告提单项下五柜货物装船，第三人应承担甩箱

造成损失的连带责任。甩箱货物送回原告货场后，原告未采

取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应负相应责任。对于原告所

称1998年6月由被告承运的货物迟延交付损失，因收货人未依

《海商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在集装箱交付的次日起十五日

内将货损书面通知承运人，应视为承运人已经按照运输单证

的记载交付以及货物状况良好的证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

诉讼请求。并申请追加金安储运及箱运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

讼。 第三人金安储运述称：我司接受被告委托租船订舱，系

被告的货运代理人，对于甩箱不应承担责任。 第三人箱运公

司述称：被告接受原告委托订舱托运货物，并以自己的名义

签发提单，原、被告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依法成立

。被告再以自己的名义向金安储运订舱，金安储运按其要求

转向我司订舱，被告与金安储运是货运代理关系。但被告与

我司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并未成立。因为，从被告

提供的订舱单证据来看，由其缮制的订舱单中没有对货量、



箱量及对货柜的特殊要求有所规定，金安储运凭此订舱单口

头要求我司提供一个提单号，我司出具了提单号。当我司得

知被告所要求的货柜为半开门时，考虑到用半开门柜运输保

鲜园葱的风险，即通知金安储运要求被告出具保函才接受订

舱。但被告在接到我司及时通知的情况下，未按要求提供保

函，我司遂拒绝接受订舱，不予承运此票货物。原告货损的

发生，部分系因天气原因、货物本身属性及集装箱的不合理

使用引起的，原告对货损也应负相应责任。 【审判】 青岛海

事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以承运人身份接受原告的订舱承运

货物，并向原告出具了第三人箱运公司提供的提单号，其虽

未按惯常作法向原告签发提单，但双方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关系已依法成立。被告自原告工厂接受已装箱铅封的集装箱

，但未将货物装上船而致货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

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系在承运人责任期间内发生的，被

告应负赔偿责任。第三人金安储运系为被告办理订舱的货运

代理人，被告要求其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

持。第三人箱运公司向被告提供提单号，视为接受被告的委

托承运货物，系该航次运输的实际承运人，因其未妥善积载

而未将货物装上船所造成的损失，应与承运人被告对原告承

担连带责任。第三人箱运公司主张被告不按要求提供保函而

未接受订舱，其双方的海上运输合同关系不成立，因而不存

在承担违约责任的观点，因证据不足，不予采信。 原告货物

未装上船造成的损失，应以货物回运至工厂后产生的有关费

用及货物本身损失合理计算。货损检验虽未经商检机关进行

，但原、被告双方对货物进行分检达成了协议，分检后，有

公证机关派员参加的查验所证明的事实是客观真实的，被告



与第三人不能提供相反证据否定该事实，因此，公证机关的

公证书应作为定损的依据。货损应以CNF价值扣除未发生的

运费计算。原告索赔的卸车费、包装网袋费、二次加工费、

公证费计41160元系相关合理费用，应予认定。其他的加工费

、商检费等费用系发生在预计装船前，包括在货物成本之内

，不应另计。综上，认定原告索赔的损失共计171255.15元。

被告与第三人箱运公司认为部分货损系因原告自身扩大损失

所致，或因货物自然特性及天气原因所造成，因无证据证明

，不予支持。 原告向被告提出的前一航次因迟延交付造成货

损的诉讼请求，因提单中未约定交货时间，证据不足，不予

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

六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六十

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

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青岛海事法院于1999年4月6日判决

如下： 一、被告香港永合船务公司及第三人中外运集装箱运

输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连带赔偿原告山东省畜产进出口公司

货损等经济损失171255.15元人民币，及自货损发生之日1998

年7月16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二、

驳回原、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

诉。 【评析】 本案主要涉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承运人与

实际承运人的确定及其对于甩箱造成的货损责任的承担；延

迟交付的构成要件等问题。 一、本案涉及到四方当事人，弄

清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本案的关键，是确定责任的前提和基础

。 首先，被告香港永合船务公司是不是承运人？在与托运人

订立的合同中承担货物运输义务，并以自己的名义委托实际

承运人运输货物中，是货物承运人而非货运代理人，应当承



担承运人的责任。本案被告以自己名义接受原告的订舱，约

定的权利义务是被告将货物从青岛港运至目的港日本神户，

原告支付约定的海运费、港杂费等费用，这是典型的运输合

同的内容。根据我国《海商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原、被

告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成立。被告虽未签发提单，但

已提供提单号，并接受了货物，被告是本案所涉航次的合同

承运人。 金安储运在本案中是何种身份？金安储运接受被告

委托租船订舱，其依照被告的装运指示，选择合适的承运人

并向选定的承运人订舱，索取提单号后即已履行完毕被告所

委托的订舱义务。据此，金安储运的身份是被告的货运代理

人。 箱运公司是不是承运人？金安储运按被告要求向箱运公

司订舱，箱运公司接受订舱并出具提单号，表明其与被告间

的装货协议已明确成立，承托双方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已成

立。此时，箱运公司虽还未签发提单，但不能以此否定其与

被告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因为，提单并非海上货物

运输合同成立的唯一证明。对于原告而言，箱运公司是本案

所涉航次的实际承运人。 二、甩箱责任应由承运人与实际承

运人连带承担。 根据我国《海商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

条的规定，承运人对因其积载不当而造成的甩箱应当负赔偿

责任。根据我国《海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被告香港永

合船务公司与第三人箱运公司分别作为本案的承运人与实际

承运人，因都对给原告造成的货损负有赔偿责任，即应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三、原告所诉之延迟交付不能成立。 关于迟

延交付，我国《海商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了迟延交付的构

成要件以及法律责任。对交付货物的时间有明确的约定，是

构成迟延交货的时间概念。“明确约定”是指承运人与托运



人之间在运输合同中，或者在提单中，或者以其他方式明确

记载或表明货物在目的港交付的具体时间。本案原、被告间

并未以任何方式明确约定交货时间，是否构成迟延交付，就

得看承运人是否存在过失。本案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

承运人存在过失，因此不能仅凭承运人比前几航次晚三、四

天交货而断定承运人迟延交付。因为海上运输存在诸多风险

，有许多因素影响着航线、航速，承运人只要在合理时间内

将所运货物运至目的港，即应认为其已按运输单证的记载交

付货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